德兴市教育体育局护眼LED灯光采购项目

投诉处理决定书

编号：2019003
投诉人： 江西国宁实业有限公司        
地址：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凤凰大道99栋   
法定代表人： 余凌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代理人： 何水珠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投诉人1：德兴市教育体育局             
地址：江西省德兴市银城街道南门           
被投诉人2： 德兴市西德招标采购代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 江西省德兴市新营街道铜都大道交警校区1号 

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于2019年8月1日对德兴市教育体育局护眼LED灯光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：DXXDZFCG-2019-060DZ-2）作出的质疑答复，于 2019年 8 月 5 日向本局提出投诉，本局依法予以受理。经依法进行审查，现本案已审查终结。

投诉人称： 1、招标文件中在第四章、采购项目的需求及规格配置描叙中，黑板灯和教室灯第3条都要求了与本次采购护眼灯本质需求（节能、护眼、安全）毫不相关的要求（特定的电源驱动安装方式和尺寸），排除其他供应商参与本次采购项目，明显是指向某品牌制造商。 2、采购单位招标基本参数明显指向某品牌，但对该品牌的市场价格并不了解。    

投诉人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局提交了1、投诉函2、质疑函3、质疑回复函4、招标文件基本采购需求和评分细则5、某制造商产品图片6、近2年招标价格、参数、中标制造商规模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被投诉人称：凡有形的产品都有相应的尺寸规格，本次护眼灯产品要求的电源驱动安装方式和尺寸，生产技术能力的潜在投标人在三家以上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五条中要求的：采购需求应当完整、明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投诉人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局提交了关于本采购护眼LED灯光采购的情况说明、三个品牌的规格尺寸、部分县市的采购招标预算  。

经核查：

对于投诉第一项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第八项第二款 采购人可在采购公告中要求潜在供应商具有相应的资格、技术和商务条件，但不得脱离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求。不得随意、盲目和出于不正当利益设定某一供应商特定的资格、技术、商务条件，排斥合格的潜在供应商之规定，我局认为护眼灯电源驱动属于护眼灯的小型零部件，对零部件的实际需求应当从产品的技术和商务条件来要求，电源驱动特定要求的安装方式和尺寸，脱离采购项目（护眼）的实际需求。

对于投诉第二项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二十条：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。

以上事实，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-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、招标公告、质疑函、质疑回复函、采购情况说明 、三家品牌参数和部分县市的采购招标预算等证据为证。

鉴于以上核查情况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第八款第（二）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十一条、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二十条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对德兴市教育体育局、德兴市西德招标采购代理有限公司责令其改正部分不合理限制条件。

2、对投诉人的其他投诉事项及理由不予采纳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德兴市人民政府或上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德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德兴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9月2日
